
 
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54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温州市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 

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落实森林消防工作行政领导责任制，全面促进基层森林消

防工作，切实提升全县森林消防工作整体水平，现将《温州市森

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温政办〔2011〕4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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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温州市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 

（街道）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温州市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实施办法》已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二○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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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 

（街道）管理实施办法 

 

为全面落实国务院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《浙江省森林消防条

例》，促进基层森林消防事业发展，切实提升全市森林消防工作整

体水平，制定温州市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管理实施办

法。 

一、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认定 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列入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： 

（一）因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不力，发生受害森林面积 1000

亩及以上的，或者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森林火灾的。 

（二）因森林火灾造成死亡3人或者重伤10人及以上的。 

（三）1 个月内发生 3 起或者全年累计发生 5 起及以上森林

火灾的。 

（四）经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检查发现有森林火灾隐患，未认

真落实整改措施，工作中有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。 

（五）经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挥部工作目标考核不合格

的。 

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认定程序为：依据森林火灾

报表、火情报告、检查、群众举报等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

指挥部进行综合评估后，提出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建

议名单，报市森林消防指挥部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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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管理措施 

被确定为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，由市森林消防

指挥部通报全市，并在其乡镇（街道）挂“森林消防重点整治单

位”的“黄牌”予以警告，一年内实行如下重点管理措施： 

（一）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森林消防第一责任

人和主要责任人，每季度向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挥部负责人

当面汇报整改工作，并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情况报市森林消防指挥

部办公室。 

（二）确定为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，取消其参

加县级综合性先进集体评选资格。 

（三）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在整改期间，森林消

防第一责任人和主要责任人不能评先评优。 

（四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挥部视情况不定期派员，

对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。 

三、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整改要求 

被列入森林消防重点整治的乡镇（街道），要认真查找森林消

防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制定整改方案，落实整改

措施，从落实领导责任、强化野外火源管理、提高全民森林消防

意识、强化护林及森林消防队伍建设、充实物资装备、推进基础

设施、完善应急机制等方面，全面加强森林消防综合能力建设，

提升森林消防工作水平。  

四、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的解除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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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森林消防重点整治乡镇（街道）申请。森林消防重点

整治乡镇（街道）1年整改期满后，可向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

挥部书面申请摘除“森林消防重点整治单位”的“黄牌”。 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挥部检查评估。县（市、区）

森林消防指挥部接到申请后，组织相关部门对照整改要求进行全

面检查评估。达不到要求的，督促其继续整改，直至整改到位，

并建议县（市、区）纪检部门根据《温州市森林火灾责任追究制

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党政纪处分；达到整改要求

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森林消防指挥部报市森林消防指挥部，经确

认后，摘除“森林消防重点整治单位”的“黄牌”。 

本办法由市森林消防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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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林业  森林消防  通知 

  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
 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4 月 12 日印发 


